附錄一、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
        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保健食品實驗室
				 	   	
	類別
	項次
	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已完成
	未完成
	不適用
	

	醫護人員
	3
	·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視其規模及性質，分別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辦理勞工健康服務。(健康保護3)
	
	
	
	

	
	
	·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未達三百人者，應視其規模及性質，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四所定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辦理勞工健康服務。(健康保護4)
	
	
	
	

	
	
	· 雇主對於依本規則規定僱用或特約之醫護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報請備查；變更時，亦同。(健康保護6)
	
	
	
	

	
	
	· 雇主使勞工從事第二條規定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建立暴露評估及健康管理資料並分級實施健康管理。(健康保護21)
	
	
	
	

	
	
	· 雇主於勞工經體格檢查、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後，應採取下列措施：(健康保護23)
一、參採醫師依附表十二規定之建議，告知勞工，並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二、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三、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勞工。
	
	
	
	

	
	
	四、彙整受檢勞工之歷年健康檢查紀錄。
	
	
	
	



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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